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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樂拓展國際中式快餐業務 

 
摘要 
 
大家樂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全資附屬公司，即 Café DE CORAL (DENMARK) 
APS（「CDCD」）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與 KEN FOWLER ENTERPRISES 
LIMITED（「KFE」）就有關加拿大公司 MANCHU WOK ENTERPRISES INC.（「MWE」）
簽訂股東協議（「股東協議」）。MWE 之股權分別由 KFE、CDCD 及 MWE 管理員

工持有 47.765%、47.765%及 4.47%。MWE 之業務為擁有及經營向美國上市公司

LAIDLAW INC.收購（「該收購」）其 MANCHU WOK 全線 195 間分店之全部業務（「有

關業務」）。 
 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八日發表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本公佈另有

列明外，本公佈與該公佈所採用之詞彙具有相同涵義。 
 
股東協議 
 
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CDCD 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與一獨立第三者，KFE 就有

關擁有及管理 MWE 及 MWE 各股東之權責，簽訂股東協議。MWE 之股權分別由 KFE、
CDCD 及 MWE 管理員工持有 47.765%、47.765%及 4.47%。MWE 之業務為擁有及經

營向美國上市公司 LAIDLAW INC.收購其 MANCHU WOK 全線 195 間分店之全部業

務，CDCD 投資於 MWE 為本公司拓展國際業務策略的一部份。 
 
認購 MWE 股權之代價 
 
CDCD 認購 MWE47.765%股權之代價包括： 
1. MWE 股權之認購價為加幣 4,365,478 元（按加幣 1 元 = 港幣 5.21 元之匯率換算，

相等於港幣 22,744,140.38 元）；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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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承擔該收購財務安排上 50%之銀行借貸個別擔保，其擔保額將不超過加幣

12,390,800 元（按加幣 1 元 = 港幣 5.21 元之匯率換算，相等於港幣 64,556,068 元），

而 KFE 提供另外 50%之銀行借貸的個別擔保。 
 
上述代價由各獨立人仕按公平及對等原則下商討達成。 
 
有關業務 
 
有關業務之主要經營範圍包括在加拿大、美國及波蘭成立、擁有、營運及特許經營以

「Manchu Wok」為名之中式連鎖快餐廳。而 Manchu Wok 經營之分店數目，於美國共

有 119 間，加拿大 74 間及波蘭 2 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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